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頁次：１－２３）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應即率同大陸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及經濟部等相關部會首長就『川習會後台美與兩岸局勢變局、國安戰略、外交困境、經貿衝擊等之因應對策』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３－２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范　雲、葛如鈞、劉書彬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如下決議：「一、外交部與國防部應公開呼籲美方恪守既有對臺政策基礎，包括『臺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國防部應積極掌握並追蹤第二批軍購發價書進度，敦促美方依既定時程履行交付義務，確保我國防建設如期推進。二、我國長期作為美國重要經貿夥伴及軍購主要來源，不僅於國防採購上投入鉅額資源，亦在半導體供應鏈穩定與農產品採購等面向，對美方作出具體貢獻，另就我國於『對等貿易協定』（ART）所承諾之整體對美採購規模亦展現高度誠意。基此，對於美國總統川普屢次發表貶抑臺灣人民及產業之不當言論，及對我國國家元首之輕蔑表述，促請外交部及各駐外館處，立即透過正式外交管道向美國在台協會（AIT）及美國政府表達嚴正立場，以維護國家尊嚴與國格，促使臺美關係繼續在對等、尊嚴等原則基礎上，持續深化安全、經貿及科技等各領域之合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７－３１）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洪孟楷、洪毓祥、莊瑞雄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施政質詢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繼續質詢─           （頁次：３２－５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李彥秀、李昆澤、賴士葆、王世堅、楊　曜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施政質詢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詢答完畢─           （頁次：５１－９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陳玉珍、王正旭、謝龍介、林淑芬、林月琴、廖偉翔、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陳　瑩、陳昭姿、鍾佳濱、陳素月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國是論壇                                                      （頁次：９７－１０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林倩綺、邱慧洳、張智倫、陳菁徽、洪孟楷、羅智強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一、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內政部部分；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土管理署及所屬、國家公園署及所屬、建築研究所部分；三、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及所屬、國土管理署及所屬部分；四、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作業基金─營建建設基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五、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特別收入基金─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六、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信託基金─黃瑞景先生獎學基金、胡原洲女士獎（助）學基金部分；七、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等5家財團法人115年度預算書案；八、審查內政部函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5年度預算書案；九、審查委員王美惠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審查委員李柏毅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一、審查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二、審查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後接第二冊）
                                                            （頁次：１３１－４８８）

	發言者
	李柏毅（主席）、蘇巧慧、張智倫、王鴻薇、王美惠、張宏陸、許忠信、
高金素梅、黃　捷、鄭天財Sra Kacaw、鍾佳濱、徐欣瑩、丁學忠、吳琪銘


	
	

	
	

	
	




